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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花溪区 2025年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
积分入学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顺利推进《花溪区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积分入

学办法》（以下简称《积分入学办法》）的实施工作，根据《积

分入学办法》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第二条 在区政府统一领导下，花溪区随迁子女积分入学管

理工作领导小组（附件 1）统筹协调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

门开展花溪区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工作，各乡（镇、街道）负责辖

区内的具体工作，各有关部门按要求履行职责。花溪区随迁子女

积分入学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花溪区教育局，负责花

溪区随迁子女积分入学管理的日常工作；各相关部门按《实施细

则》落实辖区内积分入学工作，负责本部门随迁子女积分入学管

理的政策咨询解释、网上信息核对、资料现场审核和对本部门认

定积分内容进行评分等工作。

第三条 《积分入学办法》所称花溪区随迁子女，满足第一

个条件的是指：非贵阳市户籍法定监护人持有花溪区有效居住证

在花溪区居住的符合入学年龄适龄儿童，简称“市外随迁子女”；

满足第二个条件的是指：花溪区外贵阳市其他区（市、县）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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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溪区居住的入学适龄儿童和花溪区户籍随监护人离开户籍

乡（镇、街道）在花溪区内其他乡（镇、街道）居住的入学适龄

儿童，简称“市（区）内随迁子女”。

第四条 《积分入学办法》所称积分入学，是指根据当年度

公办学校起始年级可供学位数，以积分从高到低排名和居住地址

优先统筹安排花溪区随迁子女到公办学校入学。

第五条 积分入学学段为义务教育阶段的起始年级。起始年

级指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非起始年级不适用。

第六条 积分入学采取个人自愿申请，超期不予受理的模式。

第七条 花溪区随迁子女积分包括“居住+务工”和“居住+

经商”两种方式，申请人可结合个人实际，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参

与积分。两种积分方式具有同等效力。每项只能选择满足积分条

件的一个法定监护人资料进行计分，积分总值为监护人所选择积

分方式的得分之和。

一、居住积分

家长自愿选择下列一种居住积分方式进行积分：

1.“市外随迁子女”提供一个监护人在花溪区内的有效居住

证，并到居住证签发单位认定实际居住时间并进行计分。只能提

供一个法定监护人相关资料进行积分。

2.“市（区）内随迁子女”到花溪区现居住的乡（镇、街道）

认定在该乡（镇、街道）实际居住时间并进行计分。只能提供一

个法定监护人相关资料进行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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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护人已在花溪区内购买商品房实际居住的，到商品房购

买合同或住宅房产权证管理部门认定计分。

二、务工或经商积分

家长自愿选择下列一种积分方式进行积分：

1.随迁子女的一个监护人在花溪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认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年限并积分（含贵阳市社保中心缴纳）。

2.随迁子女的监护人提供其作为法人在花溪区范围内工商

部门申办的有效营业执照，并实际在花溪区正常经营的，由所执

营业执照管理部门认定积分。

三、积分方法

积分满分为 180分，①居住资料满分为 144分，积分年限为

近 6 年（2019 年 5 月至 2025 年 6 月共 72个月），每月积 2 分

（已在区域内购买商品房并实际居住的，居住资料按满分积分）；

②务工或经商资料满分为 36分，积分年限为近 3年（2022年 5

月至 2025年 6月共 36个月），每月积 1分。

第八条 花溪区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工作通过贵阳市义务教

育入学服务平台实行政策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主动接受

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二章 申请受理

第九条 花溪区随迁子女于 6月 10日至 6月 19日在贵阳市

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进行入学登记。“市外随迁子女”选择花

溪区非户籍端口进行登记；“市（区）内随迁子女”选择户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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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县）的户籍端口进行入学登记。

第十条 6月 10日至 6月 19日，未在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

服务平台入学登记成功的花溪区随迁子女，视为放弃当年在花溪

区申请入读公办中小学，相关积分认定单位不受理积分认定。

第十一条 在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进行入学登记

的花溪区随迁子女，未按要求到相关积分认定单位进行积分认定

的视为放弃当年在花溪区申请入读公办中小学。

第十二条 家长打印《花溪区 2025年随迁子女申请入读公

办中小学积分表》（附件 4）于 7月 14日至 7月 21日到相关积

分认定部门进行认定计分。花溪区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各管理部门

受理随迁子女积分入学的政策咨询解释、网上信息核对及资料现

场审核，并做相应的计分。

第十三条 家长携带已计分的《花溪区 2025年随迁子女申

请入读公办中小学积分表》等资料于 7月 14日至 7月 21日到花

溪区教育局规定的积分现场审核点进行最终积分认定。需“长幼

随学”的填写相应内容，积分现场审核时附带“长幼随学”涉及

子女的子女出生证明。

第三章 资料审核

第十四条 相关部门按照《花溪区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积

分入学指标内容及计分方法》，制定材料核实和评分操作细则并

向社会公开，公布咨询方式，同时负责相关积分内容的咨询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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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对申请参加积分入学的实施评分工作，并在申请人的《花

溪区 2025年随迁子女申请入读公办中小学积分表》上进行计分，

计分内容不得涂改。各部门具体工作职责如下：

1.区公安分局、经开区公安分局负责核实居住证积分。

2.乡（镇、街道）负责市（区）内随迁子女的居住积分。

3.花溪区住建局、经开区建管局负责核实商品房备案（网签）

信息和积分。

4.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经开区不动产登记站负责核实住宅房

产权证登记信息和积分。

5.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核实在花溪区缴纳社会保

险费年限和积分（含贵阳市社保中心缴纳）。

6.区市场监管局、经开区市场监管局负责核实法定监护人作

为法人的有效营业执照的积分。

7.区教育局负责复核各部门所做的计分统计申请人最终得

分。

窗口审核基本材料（提供原件）：

（1）申请就读的随迁子女户籍材料（户口本或身份证等）；

（2）用于进行积分的监护人与申请就读的随迁子女的监护

关系印证相关资料。监护人与申请就读的随迁子女在同一户籍的

提供户口簿或户籍证明等，不在同一户籍的提供能证明其申请就

读随迁子女的监护关系印证相关资料（如子女出生医学证明等）；

（3）涉及“长幼随学”的带新生及涉及子女（哥、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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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证明原件。

审核窗口首先要核对随迁子女是否在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

服务平台进行了入学登记，没有登记的不能进行积分。提供非法

定监护人资料的随迁子女不予积分。

第十五条 申请人提供虚假资料的，一经查实，取消其积分

入学资格，并纳入信用管理体系，申请人五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参

加积分入学。申请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职能部门将依法追究

相关责任。

第四章 入学管理

第十六条 区教育局于 8月 9日在“花溪教育”微信公众号

进行公布花溪区随迁子女入学学位分配名单。

第十七条 随迁子女于 8月 11日按要求到分配学校进行学

位确认，办理入学手续。未在规定时间进行学位确认的视为放弃

当年在花溪区申请入读公办中小学，空余学位由区教育局另作统

筹安排。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花溪区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工作接受区行政监察

部门和社会监督。

第十九条 各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遵纪守法，廉洁奉公，

认真履行职责，自觉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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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细则由花溪区随迁子女积分入学管理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适用于 2025年。

附件：5-1.花溪区随迁子女积分入学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5-2.花溪区 2025 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申请就读

公办学校时间安排表；

5-3.花溪区 2025 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入学积分

认定点；

5-4.花溪区2025年随迁子女申请入读公办中小学积分表。



- 8 -

附件 5-1

2025年花溪区随迁子女积分入学管理
工作领导小组

为做好 2025年花溪区随迁子女申请就读公办学校积分入学

工作，经研究，决定成立 2025年花溪区随迁子女积分入学管理

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区政府分管教育副区长

副组长：区教育局局长

成 员：

花溪区教育局分管负责人

花溪区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

花溪区公安分局分管负责人

花溪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分管负责人

花溪区住建局分管负责人

花溪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分管负责人

花溪区市监局分管负责人

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

经开区公安分局分管负责人

经开区建管局分管负责人

经开区不动产登记站分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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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市监局分管负责人

各乡（镇、街道）分管负责人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花溪区教育局，区教育局分管同

志任办公室负责人，负责协调相关积分职能管理部门开展当年的

随迁子女入学积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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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花溪区 2025 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申请就读公办学校

时间安排表

时间节点 工作内容

6月 10日至 6月 19日
在“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进行入学

登记。

7月 14日至 7月 21日

家长打印《花溪区 2025 年随迁子女申请入读公

办中小学积分表》到相关积分认定部门进行认

定计分。

7月 14日至 7月 21日

到花溪区人民政府政务大厅、贵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政务大厅花溪区教育局现场审核点进行最

终积分认定。

8 月 9 日

在“花溪教育”微信公众号进行公布花溪区随

迁子女入学学位分配名单。

8 月 11 日
按要求到分配学校进行学位确认，办理入学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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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3

花溪区 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入学积分认定点

序

号
积分认定单位（部门） 积分认定地点（办公地址） 审核时间 备注

1 花溪区公安分局阳光派出所 花溪区清溪路康城花溪小区旁 7月 14—21日
2 花溪区公安分局松山派出所 花溪区花溪大道南段贵州大学东校区 7月 14—21日
3 花溪区公安分局贵筑派出所 花溪区恒大文化旅游城 7组团 10栋 7月 14—21日
4 花溪区公安分局溪北派出所 花溪区溪北街道办事处养牛村安置房 1栋 1楼 7月 14—21日
5 花溪区公安分局清溪派出所 花溪区桐木岭回迁房南溪苑 1号楼 7月 14—21日
6 花溪区公安分局青岩派出所 花溪区青岩镇交通路 240号 7月 14—21日
7 花溪区公安分局石板派出所 花溪区石板镇合朋村西部建材城 7月 14—21日
8 花溪区公安分局麦坪派出所 花溪区麦坪镇麦坪村四组 67号 7月 14—21日
9 花溪区公安分局孟关派出所 花溪区孟关大道 13号汽车超市 2号楼 7月 14—21日
10 花溪区公安分局高坡派出所 花溪区高坡乡高坡村场坝寨 120号 7月 14—21日
11 花溪区公安分局久安派出所 花溪区久安乡小山村光头组 66号 7月 14—21日
12 花溪区公安分局燕楼派出所 花溪区燕楼镇燕楼村十五组 27号 7月 14—21日
13 花溪区公安分局黔陶派出所 花溪区黔陶乡政府 10号楼 7月 14—21日
14 花溪区公安分局马铃派出所 花溪区马铃乡马铃村冲头组 5号 7月 14—21日
15 经开区公安分局黄河路派出所 经开区黄河路街道珠江路小城故事小区 7月 14—21日

16 经开区公安分局金筑派出所 经开区金竹镇贵安大道回迁安置房 1栋 7月 14—21日

17 经开区公安分局平桥派出所 经开区漓江路 85号 7月 14—21日

18 经开区公安分局小孟派出所 经开区开发大道 69号一鸣宽城小区 FS1 7月 14—21日

19 花溪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花溪区人民政府政务大厅

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大厅
7月 14—21日

20 花溪区住建局 花溪区人民政府政务大厅 7月 14—21日

21 花溪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花溪区人民政府政务大厅 7月 14—21日

22 花溪区市监局 花溪区人民政府政务大厅 7月 14—21日

23 经开区建管局 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大厅 7月 14—21日

24 经开区不动产登记站 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大厅 7月 14—21日

25 经开区市监局 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大厅 7月 14—21日

26 黄河街道办事处 经开区黄河路黄埔国际 16栋 601办公室 7月 14—21日

27 平桥街道办事处 花溪区漓江路 141号 7月 14—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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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小孟街道办事处 贵阳市花溪区数安大道 1号安楼 G层 7月 14—21日

29 金筑街道办事处 金筑街道办事处鑫中路 150号四楼经济发展办 7月 14—21日

30 贵筑街道办事处 花溪区甲秀南路 396号 7月 14—21日

31 清溪街道办事处 花溪区南溪苑社区公共事务综合服务中心 7月 14—21日

32 溪北街道办事处 花溪区溪北街道吉麟路 207号 7月 14—21日

33 阳光街道办事处 花溪区松涛路 156号 7月 14—21日

34 青岩镇 青岩镇北街村小西冲 6号（青岩堡） 7月 14—21日

35 石板镇 石板镇人民政府 7月 14—21日

36 孟关乡 孟关乡人民政府 7月 14—21日

37 燕楼镇 燕楼镇政务服务大厅二楼文化站 7月 14—21日

38 马铃乡 马铃乡人民政府公共管理办公室 7月 14—21日

39 黔陶乡 花溪区黔陶乡人民政府 7月 14—21日

40 高坡乡 高坡苗族乡人民政府公共管理办公室 7月 14—21日

41 久安乡 久安乡人民政府党政办公室 7月 14—21日

42 麦坪镇
麦坪镇党务政务综合服务中心（文化站二楼——

麦坪镇邮政所楼上）
7月 14—21日

43 花溪区教育局
花溪区人民政府政务大厅

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大厅
7月 14—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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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4
花溪区 2025年随迁子女申请入读公办中小学积分表

（共两页，请双面打印）

学生姓名： 身份证号：

一、居住积分（满分 144分）

1.居住资料满分为 144分，积分年限为近 6年（2019年 5月至 2025年 6月共 72个月），每月积 2分。

2.已在花溪区内购买商品房的，居住资料按满分 144分积分。

3.家长根据自己实际，自愿选择以下 2种积分类型其中一种进行积分，不得两项同时累计积分，一经选定，不得修改。

积分类型

（二选一，由家长自行勾选）
居住证 购房

监护人居住证积分或购房积分人姓名

（家长填写）

身份证号

（家长填写）

居住证或购房地

址（审核部门填

写）

乡（镇）街道 村（居）

居住积分审核意

见

（居住证或购房

审核部门填写，只

能选一项积分）

1.居住证计 月，积 分（每月 2分）。

2.购房积分计 分。

（审核单位审核用章）

审核人：

2025年 月 日

二、务工或经商积分（满分 36分）

1.务工或经商资料满分为 36分，积分年限为近 3年（2022年 5月至 2025年 6月共 36个月），每月积 1分。以提供社

保缴纳或营业执照进行积分。

2.家长根据自己实际自愿选择务工社保缴纳或经商资料其中一项进行积分，不得两项同时累计积分。

积分类型

（二选一，由家长自行勾选）
社保缴纳 营业执照

监护人社保缴纳积分或营业执照积分

人姓名（家长填写）

身份证号

（家长填写）

务工或经商积分

审核意见

（务工或经商审

核部门填写，只能

选一项积分）

1.社保缴纳计 月，积 分（每月 1分）。

2.营业执照计 月，积 分（每月 1分）。

（审核单位审核用章）

审核人：

202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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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局认定积分（总分 180分）

合计

得分

教育部门审

核人

（签字）

家长

确认

（签字）

四、学位分配特殊申请情况

（居住证在此区域的填写，不在此区域的可不填写）

1.因花溪片区溪北街道民族大学、大水沟、孔学堂片区公办学位少，居住证在此区域想申请紧

临在经开片区金竹、中曹司、小孟工业园就读的，可填写自愿分配意向地点，不填写分配意向的默

认为分配花溪片区。

分配意向片区

（花溪片区、经开片

区）

分配意向片区区域

（金竹、中曹司、小孟工业园、花溪方向）

2..因经开片区小孟街道付官村、杨中村、把伙村、麦乃村片区公办学位少，居住证在此区域

想申请紧临在花溪片区学校地就读的，可填写自愿分配意向地点，不填写分配意向的默认为分配经

开片区。

分配意向片区

（花溪片区、经开片

区）

分配意向片区区域

（经开方向、花溪方向）

五、“长幼随学”申请情况

现已有哥（姐）在花溪区公办小学或初中就读的，意向分配到同一学校就读的填写（没有的不

用填写）。

现就读

年级
年级 班 姓名

身份证

号

现在读学校

注：本表一式一份，原件交花溪区教育局存档，家长自行拍照留存。


